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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吾九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K u n w u J i u d i n g I n v e s t m e n t H o l d i n g s C O . , L t d
2026 年第一季度私募股权投资管理业务

经营情况简报

现将昆吾九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季度私募股权投资管理业务主要经

营数据公告如下，供投资者参阅。报告期指 2026年 1-3月。

一、报告期内基金募集资金情况

类型 实缴金额（亿元）

报告期内公司管理的基金新增实缴规模 -

2026年 1-3月公司管理的基金新增实缴规模 -

截至 2026年 3月 31 日公司在管基金累计实缴规模 247.78

截至 2026年 3月 31 日公司在管基金剩余实缴规模 64.16

二、报告期内基金投资管理情况

（一）公司管理的基金投资规模情况

类型 金额（亿元）

报告期内公司管理的基金新增投资规模 0.93

2026年 1-3月公司管理的基金新增投资规模 0.93

截至 2026年 3月 31 日公司在管项目剩余投资本金 60.70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二）报告期内在管基金参股项目获得沪深北证券交易所 IPO审核通过的情况

报告期内，在管基金参股项目中无获得沪深北证券交易所 IPO审核通过的情况。

三、报告期内公司基金项目退出情况

（一）报告期项目退出的情况

类型 数量（个）
投资本金金额

（亿元）

累计收回金额

（亿元）

报告期内已经完全退出的项目 1 0.60 1.51

2026年 1-3月已经完全退出的项目 1 0.60 1.51

报告期末已上市及新三板挂牌但尚未完全

退出的项目
11 15.55 ——

注：1、上述已经完全退出的项目，系在管基金通过多种退出方式实现完全退出的全部项目，退

出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上市、新三板挂牌、并购、转让/回购退出等。

2、根据私募股权投资行业的特点，报告期末已上市及新三板挂牌但尚未完全退出的项目的累计

收回金额难以统计。

3、报告期内公司在管基金收到项目回款合计 1.52亿元，2026年 1-3 月在管基金累计收到项目回

款 1.52亿元。

（二）报告期内公司已上市项目中已确定退出计划但尚未完全退出的项目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已上市项目中无已确定退出计划但尚未完全退出的项目。

四、报告期内公司收入情况

（一）报告期内公司确认管理费、管理报酬的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6年第一季度（1-3 月） 2026年 1-3 月

基金管理费收入 20.14 20.14

管理报酬收入 444.07 444.07

合计 464.21 464.21

风险提示：由于存在不确定性因素，定期经营情况简报披露的管理费及管理报酬收

入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可能存在差异，故定期经营情况简报披露的收入数据仅供参考，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报告期内按管理报酬收入排名前五大基金的管理报酬收入情况及依据



单位：万元

序

号
基金名称

管理报酬收入情况 管理报酬收取方式

第一季度数据

（1-3 月）

2026 年累计数

（1-3 月）

是否存在

回拨机制

是否存在

最低回报
条款概述

1

嘉兴昭宣元安

九鼎创业投资

中心（有限合

伙）

271.40 271.40 是 是

分配原则：

某一投资项目所得的可供分配现金，首先在所有参与该投资项目的合伙人间，按照各合

伙人在该项目的实缴出资比例划分，将普通合伙人基于实缴出资而应得的投资收入划分

给普通合伙人，其余部分按照下述顺序进行分配：

如果可供分配现金为本合伙企业因出售或处置投资项目收到的扣除费用及相关税费后可

供分配的现金，则划分给有限合伙人的部分按下列顺序和程序进行分配：

（1）普通合伙人或管理人确定分配基准日，对分配基准日前尚未分配的因出售或处置单

个投资项目所获得的可供分配现金进行分配；

（2）分配时，首先归还有限合伙人在该次分配中相应项目已出售或处置部分对应的投资

成本；

（3）以上分配后如有余额，则向有限合伙人分配优先回报。优先回报为有限合伙人在该

次分配中相应项目已出售或处置部分对应的投资成本的内部收益率达到每年 10%（单利），

核算内部收益率的期间自该项目对应投资成本实际划出本合伙企业账户之日起至分配基

准日止；

（4）以上分配后如有余额，则向管理人或其指定第三方分配业绩报酬，直至分配金额达

到第（3）条中向有限合伙人分配的优先回报额的 25%，即（有限合伙人分配的优先回报

/80%）*20%；

（5）以上分配后如有余额，则该余额的 80%向有限合伙人分配，20%向管理人或其指定的

第三方分配。

如果可供分配现金为本合伙企业从投资项目分得的股息、分红、利息及其他现金收入，

则将划分给有限合伙人的部分的 80%按实缴出资比例向有限合伙人分配，20%作为业绩报

酬向管理人或其指定第三方分配。

回拨机制：

如合伙企业终止时，因管理人收取业绩报酬而导致有限合伙人的实缴出资额未达到内部

收益率 10%（单利），则管理人应将在合伙企业存续期间已获得的业绩报酬回拨，分配给

有限合伙人（按实缴出资比例进行分配），用于满足该内部收益率所需的资金需求。但

管理人应返还的总额不应超过其已经获得的业绩报酬扣除应纳税额后的余额。核算有限



序

号
基金名称 管理报酬收入情况 管理报酬收取方式

合伙人实缴出资额年度内部收益率，以各次实缴出资的起始日为当次缴款截止日，向有

限合伙人分配资金的日期为每次分配基准日。

如果合伙企业终止时，管理人在合伙企业存续期间已获得的业绩报酬超出以下（1）和（2）

两者之差的百分之二十（20%）：

（1）已分配给有限合伙人的累计分配额及管理人根据分配原则获得的累计分配额之和；

（2）有限合伙人实缴出资额。

则管理人应将其业绩报酬回拨，分配给有限合伙人（按实缴出资比例进行分配），直到

其获得的业绩报酬满足前述条件为止，但管理人应返还的总额不应超过其已经获得的业

绩报酬扣除应纳税额后的余额。

2

苏州鼎丰九鼎

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129.00 129.00 是 是

某一投资项目所得的可供分配现金，首先在所有参与该投资项目的合伙人间，按照各合

伙人在该项目中的实缴出资比例划分，将普通合伙人及二类特殊有限合伙人基于实缴出

资而应得的投资收入划分给普通合伙人及二类特殊有限合伙人，剩余划分给一类特殊有

限合伙人及一般有限合伙人的部分按照如下顺序进行分配：

如果可供分配现金为本合伙企业因出售或处置投资项目收到的扣除费用及相关税费后可

供分配的现金，则划分给一类特殊有限合伙人及一般有限合伙人的部分按下列顺序和程

序进行分配：

（1）分配时，首先归还一类特殊有限合伙人及一般有限合伙人在该次分配中相应项目已

出售或处置部分对应的投资成本；

（2）以上分配后如有余额，则向一类特殊有限合伙人及一般有限合伙人分配优先回报。

优先回报为一类特殊有限合伙人及一般有限合伙人在该次分配中相应项目已出售或处置

部分对应的投资成本的收益率达到每年 8%（单利），核算收益率的期间自该项目对应投

资成本实际划出本合伙企业账户之日起至分配基准日止；

（3）以上分配后如有余额，则向管理人或其指定第三方分配业绩报酬，直至分配金额达

到第（2）条中向一类特殊有限合伙人分配的优先回报额的 5.26%，即（一类特殊有限合

伙人分配的优先回报/95%）*5%及向一般有限合伙人分配的优先回报额的 25%，即（一般

有限合伙人分配的优先回报/80%）*20%；

（4）以上分配后如有余额，则该一类特殊有限合伙人余额部分的 95%向一类特殊有限合

伙人分配，5%向管理人或其指定的第三方分配，该一般有限合伙人余额部分的 80%向一

般有限合伙人分配，20%向管理人或其指定的第三方分配。

如果可供分配现金为本合伙企业从投资项目分得的股息、分红、利息及其他现金收入，

将普通合伙人及二类特殊有限合伙人基于实缴出资而应得的股息、分红、利息及其他现



序

号
基金名称 管理报酬收入情况 管理报酬收取方式

金收入划分给普通合伙人及二类特殊有限合伙人；其余部分将划分给一类特殊有限合伙

人的部分的 95%按实缴出资比例向一类特殊有限合伙人分配，5%作为业绩报酬向管理人

或其指定第三方分配；划分给一般有限合伙人的部分的 80%按实缴出资比例向一般有限

合伙人分配，20%作为业绩报酬向管理人或其指定第三方分配。

回拨机制：

如合伙企业终止时，因管理人收取业绩报酬而导致有限合伙人的投资成本未达到内部收

益率 8%（单利），则管理人应将在合伙企业存续期间已获得的业绩报酬回拨，分配给有

限合伙人（按实缴出资比例进行分配），用于满足该内部收益率所需的资金需求，但管

理人应返还的总额不应超过其已经获得的业绩报酬扣除应纳税额后的余额。核算有限合

伙人投资收益本年内部收益率，自该项目对应投资成本实际划出本合伙企业账户之日起

至分配基准日止。

如合伙企业终止时，本合伙企业整体核算收益，管理人累计获得之业绩报酬超过有限合

伙人获得的累计收益的 25%，则管理人应将其业绩报酬回拨，分配给有限合伙人（按实缴

出资比例进行分配），直到其获得的业绩报酬满足前述条件为止，但管理人应返还的总

额不应超过其已经获得的业绩报酬扣除应纳税额后的余额。

3

苏州胤礼九鼎

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43.67 43.67 是 是

如果可供分配现金为本合伙企业因出售或处置投资项目收到的扣除费用及相关税费后可

供分配的现金，则划分给合伙人的部分按下列顺序和程序进行分配：

（1）分配时，首先按出资比例归还合伙人（包括普通合伙人及有限合伙人）在该次分配

中相应项目已出售或处置部分对应的实缴投资成本；

（2）以上分配后如有余额，则向有限合伙人分配优先回报。优先回报为有限合伙人在该

次分配中相应项目已出售或处置部分对应的投资成本的收益率达到每年 10%（单利），核

算收益率的期间自合伙人实缴到账之日起至分配基准日止；

（3）以上分配后如有余额，则向管理人或其指定第三方分配业绩报酬，直至分配金额达

到第（2）条中向有限合伙人分配的优先回报额的 25%，即（有限合伙人分配的优先回报

/80%）×20%；

（4）以上分配后如有余额，则向普通合伙人分配收益直至达到如下金额：[（项目收到

的扣除费用及相关税费后可供分配的现金-该项目对应的实缴投资成本）*（普通合伙人

在该项目对应的实缴投资成本/全体合伙人在该项目对应的实缴投资成本）]；

（5）以上分配后如有余额，则该余额的 80%向有限合伙人分配，20%向管理人或其指定的

第三方分配。

如果可供分配现金为本合伙企业从投资项目分得的股息、分红、利息及其他现金收入，



序

号
基金名称 管理报酬收入情况 管理报酬收取方式

则将按照实缴比例划分给有限合伙人的部分的 80%向有限合伙人分配，20%作为业绩报酬

向管理人或其指定第三方分配，剩余部分划分给普通合伙人。

回拨机制：

如合伙企业终止时，因管理人收取业绩报酬而导致有限合伙人的投资成本未达到年收益

率 10%（单利），则管理人应将在合伙企业存续期间已获得的业绩报酬回拨，分配给有限

合伙人（按实缴出资比例进行分配），用于满足该收益率所需的资金需求，但管理人应

返还的总额不应超过其已经获得的业绩报酬扣除应纳税额后的余额。

4 —— —— —— —— —— ——

5 —— —— —— —— —— ——

合计 444.07 444.07

注：由于存在各种不确定性，本报告披露的经营指标及数据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可能存在差异，相关数据为阶段性数据，

仅供参考。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昆吾九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 4月 16日


